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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陳政佑
聯絡電話：08-7320415#3639
傳真：08-7322450
電子信箱：a002484@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忠孝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301161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七 (376530000A113011618000-1.pdf)

主旨：本府辦理113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精進培

訓」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及教育

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

業人才庫建置要點辦理。

二、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持有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別事件調查知能

高階培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所設性平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三、研習日期及時間：113年9月27日（星期五）上午8時40分至

下午5時40分假本縣內埔國中辦理。

四、參加對象如下：

(一)已列入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參與高階培

訓結訓者 。

(二)具有案件調查或申復審議經驗者 。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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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均需

簽到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並依

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

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 5 點及第 7 點第 1項規

定，續認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六、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3年9月24日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

修網(http://inservice.org.tw/)報名，請貴校惠予同意

參訓人員公(差)假登記，倘有課務得派代。

七、檢附實施計畫1份。

正本：各高國中、各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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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各級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 

【法規函示解析】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屏東縣政府 113年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精熟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基本法規(包含: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瞭解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相關法規(例如:性別平等工作法、 

       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 

   三、精熟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就校園性別事件所為之函示內容。 

   四、瞭解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流程中，常見法規漏未規定或規定不足之 

       部分，以及實務上處理之方法。 

   五、發現校園性別事件處理流程中，法規漏未規定或規定不足之部分 

       ，並提出實務上可行之處理方法。 

   六、對新修正校園性別事件法規之補強認識。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立高樹國民小學 

肆、研習時間：113年 09月 27日(五)，共計一日。請所屬單位惠允公(差) 

    假登記並課務派代。 

伍、研習地點：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 



陸、參加對象 

  一、已列入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才庫人員且參與高階培訓結訓者。 

  二、具有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經驗者。 

  三、以上兩項資格均備方才符合錄取資格。 

柒、課程內容：精進培訓（7小時），詳如課程表。(依據教育部 102年 8月 

     23日臺教學(三)字第 1020108892B 號令頒「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並參考教育部 

     104年「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報告檢視分析及教材研發計畫」結案報告之 

     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培訓課程修訂建議辦理。 

捌、報名方式 

   一、參加研習人員須於 113年 09 月 24 日（星期二）前進入『全國教師 

        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二、因經費有限，講義與便當數量名額僅有 45名，額滿為止，請務必線上 

       報名。 

玖、經費：教育部專款補助。 

拾、獎勵：於工作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 

    原則敘獎。 

拾壹、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 

(一)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課遲

到 15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並依據「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第 5點及第 7點第 1

項規定，續認調查專業人員資格。 

(二)全程完成精進培訓者，後續由主管機關於調查人才庫名單標示，學校得

優先選聘擔任案件調查或申復審議人員。 

(三)課程內容屬案例研討部分，應遵守保密原則。 



 

屏東縣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各級學校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精進培訓 

【法規函示解析】 

課程表 

113年 09月 27日（星期五）8:40-17:40 地點：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 

      每堂課均需簽到(每堂課遲到 15 分鐘以上者，該堂課不計時數) 

時間 課程名稱 主講人／主持人 備 註  

08:40-08:50 報到及領取資料 
 

08:50-09:00       始業式 
教育處長官 

內埔國中 楊蕙萍 校長 
 

 

 
09:00-12:00 

(3 小時) 

課程講授： 
(1) 分析校園性別事件及相關懲

處法規訂定及修正之意義及

影響 

(2) 分析新舊法適用爭議 

(3) 探討校園性別事件之重要函

示 

曹公國小退休校長 

屏東縣性平委員會委員 

沈宜純 校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6:30 

(3 小時) 

集體研討： 
(1) 討論函示所指之情況為何 

(2) 討論是否仍有函示無法處理

之情況 

(3) 討論函示未能涵蓋之情況，

實務能暫以何方式處理 

(4) 討論還有哪些法規漏未規定

或規定不足之部分，尚待函

示予以補充者 

曹公國小退休校長 

屏東縣性平委員會委員 

沈宜純 校長 

 

16:40-17:40 

(1 小時) 

 
學員回饋及綜合討論 

 教育處長官 

內埔國中 楊蕙萍 校長 

  沈宜純 校長 

 
 

17:40                課程結束，賦歸！ 

 
  

 


